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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2014年度股東周年大會補充通知

請參閱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4月17日的2014年度股東周年
大會通知（「通知」），當中列載本公司2014年度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的舉
行時間、地點及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供股東審議批准的決議案。

茲補充通知本公司將按原計劃於2015年6月2日（星期二）上午9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北京市海淀區復興路40號中國鐵建大廈舉行股東周年大會，除通知所載的決議
案外，亦審議並酌情通過以下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10. 審議及批准關於《關於本次發行募集資金是否會用於房地產開發業務以及報告
期內房地產開發業務是否存在閒置土地、炒地以及捂盤惜售、哄抬房價等違法
違規行為之自查報告》的議案。（詳情載於本公司2015年5月13日發出的通函。）

11. 審議及批准關於公司控股股東中國鐵道建築總公司出具的《中國鐵道建築總公
司關於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相關房地產企業合規性的承諾》的議案。（詳情載
於本公司2015年5月13日發出的通函，控股股東中鐵建總公司將就該議案迴避表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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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審議及批准關於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出具的《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級管理人員關於相關房地產企業合規性的承諾》的議案。（詳情載於本公司
2015年5月13日發出的通函。）

特別決議案

15. 審議及批准公司在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註冊發行債券：

「動議：

同意公司在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擇機註冊發行：

(1) 本金餘額不超過人民幣300億元、期限最長不超過270天的超短期融資券，可分
次註冊分期發行；

(2) 本金餘額不超過公司每期經審計淨資產40%的短期融資券，期限不超過1年，可
分次註冊分期發行；

(3) 本金餘額不超過公司每期經審計淨資產40%的中期票據（含永續中票），期限不
設上限，可分次註冊分期發行；

(4) 本金餘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50億元的其他中長期債券（包括非公開定向債務融
資工具以及法律法規允許公司發行的其他債券），期限不設上限，可分次註冊
分期發行。

以上債券發行募集的資金將主要用於補充運營資金，償還存續債務，投入符合國家
產業政策的建設項目以及其他符合公司利益的用途。決議有效期為自股東大會審議
通過之日起48個月。

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並由董事會直接轉授權董事長或董事長授權的其他人士根
據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及監管機構的意見和建議及從維護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出發，
全權決定和辦理與上述發行有關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具體決定發行時機、發
行額度、發行期數、發行利率；簽署必要的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公司發行債券的請示、
募集說明書、承銷協議和各種公告；聘請相關中介機構；辦理必要的手續，包括但
不限於在全國銀行間市場辦理有關登記手續，以及採取其他必要的行動。此項授權
自公司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48個月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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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10項議案「審議及批准授予董事會發行本公司H股一般性授權」、第11項議案「審
議及批准就建議分拆向H股股東提供保證配額」現分別為第13項、第14項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孟鳳朝

中國 •北京
2015年5月13日

附註：

(a) 除非特別指出以外，上述議案的詳情均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5月13日通函（「通函」）。除
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通知所用詞𢑥與通函中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b) 通函隨附上述議案的經修訂代理人委託書。

(c) 有關提呈股東周年大會審議批准的其他決議案及暫停股份過戶、出席股東周年大會資格、出
席股東周年大會登記程序及其他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4月17日的股東周
年大會通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孟鳳朝先生（董事長、執行董事）、齊曉飛先生（副
董事長、執行董事）、張宗言先生（總裁、執行董事）、莊尚標先生（執行董事）、葛
付興先生（非執行董事）、王化成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辛定華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承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路小薔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